
路福中、路建龙：
本院受理的甄佳霖与你

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
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二人公
告送达本院（2017）冀 0184 民
初 217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，限 你
二人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
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
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
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
北 省 石 家 庄 市 中 级 人 民 法
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
效力。

新乐市人民法院

黄会涛、张秀兰、赵立明：
本院受理的李永与你三

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
终结。现依法向你三人公告
送达本院（2017）冀 0184 民初
190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，限 你 三
人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。
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
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
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 北 省
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
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新乐市人民法院

尹娜：
张 海 龙 申 请 执 行 翟 铁

中、吉建学、孙红记民间借贷
纠 纷 一 案 ，本 院 将 依 法 对 尹
娜名下位于石家庄市东高新
珠江大道 49 号 7-5-601 号房
产价值进行评估。因你下落
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，向
你公告送达本院选取鉴定机
构通知书、现场勘验通知书，
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
第三日上午九时到本院参加
摇 号 ，自 本 公 告 送 达 之 日 起
第七日上午九时到本院参加
现 场 勘 验, 自 本 公 告 送 达 之
日起第二十日上午九时到本
院领取书面评估报告。届时
未到，视为放弃相关权利。

本 公 告 自 发 出 之 日 起 ，
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。

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
发区人民法院

张汉丰：
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原县支
行 诉 张 汉 丰 信 用 卡 纠 纷 一
案 ，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 向
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（2017）冀
0727 民 初 674 号 民 事 判 决
书。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60 日
内 来 本 院 领 取 判 决 书 ，逾 期
则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
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
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
上诉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
生法律效力。

阳原县人民法院

刘建明：
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原县支
行 诉 刘 建 明 信 用 卡 纠 纷 一
案 ，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 向
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（2017）冀
0727 民 初 679 号 民 事 判 决
书。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60 日
内 来 本 院 领 取 判 决 书 ，逾 期
则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
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
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
上诉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
生法律效力。

阳原县人民法院

张军：
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原县支
行诉张军信用卡纠纷一案，已
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 达 本 院（2017）冀 0727 民 初
694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送
达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
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
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
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张家口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 决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阳原县人民法院

史爱硕:
本院受理上诉人张增强

与被上诉人张志波民间借贷
纠 纷 一 案, 现 依 法 向 你 送 达
(2017) 冀 05 民 终 3528 号 民 事
判 决 书 、裁 定 书 。 自 公 告 之
日 起,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判
决、裁定,逾期视为送达。
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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